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自治区财政厅

关于组织申报2023年工业绿色

发展示范项目的通知
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各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工业振兴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桂发〔2021〕3号），实现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2023年工业绿色发展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申报方向

（一）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重点支持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量大、技术工艺水平高、综合利用产品竞争力强、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的项目。
1.以赤泥、尾矿、冶炼渣、石材加工废料、工业副产石膏等工业固体废物为重点；

2.工业窑炉、水泥窑等设施协同处置固体废物（含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生活污泥等）；

3.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废旧轮胎、报废机动车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的高效利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含梯次利用、再生利用）；

（二）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重点支持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含5000吨）以上标准煤的重点耗能企业实施的技术工艺水平高、示范作用强、节能降碳效果明显的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

1.工业窑炉改造；

2.余热余压利用；

3.生物质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沼气、化学反应热利用等）；

4.工艺系统节能和能量系统优化等内容的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重点技术开发项目。

（三）统调发电机组灵活性改造项目。重点支持火电机组开展高中压缸旁路供热、低压缸零出力、抽-凝-背机组、压力匹配器、配置蓄热罐、配置蓄热锅炉、压缩式热泵、供热系统优化、2023年以前投产的可再生能源机组开展调峰、调频能力提升及多能互补等技术改造项目。

燃煤发电机组锅炉低负荷稳燃技术，降低锅炉不投油或少油最低稳燃负荷至国内先进水平，提高机组调峰能力（包括等离子、微油点火等）。

降低燃煤发电机组最小技术出力。如低压缸零出力、大容量蓄热电锅炉，机组抽-凝-背供热改造等。

提升机组调峰及负荷爬坡（调频）性能，提高电网新能源消纳能力，如蓄热罐储能调频、电化学储能调频、多能互补等。

二、申报要求
　　（一）符合国家及自治区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的相关规定，符合能耗、环保、质量、安全、技术标准。
　　（二）核心生产工艺、技术装备先进成熟可靠，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好。
（三）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能力不低于10万吨/年，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项目不低于10MWh/年，再生资源利用不低于1万吨/年；节能技改项目实施后每年可实现节能量在1000吨标准煤以上。

（四）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申报项目的企业需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主要高耗能行业企业编制节能技术改造计划的通知》（能源20210116号）要求完成节能技术改造计划编制，并已上报工信部门，企业所在市需已完成《重点耗能行业节能技术改造实施方案》，同时将该项目纳入方案。
　　（五）项目总投资不低于500万元。
　　三、申报材料
　　（一）各市工信局推荐文件。
　　（二）《工业绿色发展示范项目申请报告》（参照附件编制指南）。
　　（三）申报条件中所涉及的相关证书、资质、称号等证明文件材料。
　　四、工作要求
　　（一）各申报企业按照相应申报材料要求编制申请报告并提交所需附件材料，并向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提出书面申请。
　　（二）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要加强政策宣传，挖掘优质项目，同时会同财政局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可行性进行初审并出具意见，于2022年9月20日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能源与综合利用处）、自治区财政厅（工业交通处）。
　　（三）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组织专家对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确定示范项目名单。示范项目将择优给予政策扶持。
附件：1.2023年自治区工业绿色发展示范项目申报汇总表

      2.节能技术改造类项目申请报告编制提纲

3.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申请报告编制提纲
4.统调发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类项目申请报告编制提纲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工业和信息化厅                    财政厅
2022年8月31日
